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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更好贯彻执行国家可持续发展经济目标，有利于设备安

全、设备管理、设备信息互通、建筑节能及公众健康，保证建筑设

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吉林省行政区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物

（群）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

1.0.3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应遵循国家的有关方

针、政策，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应具有可维护性、

可扩展性、可升级性和开放性。

1.0.4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monitoring system of construction equipment 

将智能一体化控制设备通过网络进行相互连接，形成的综合监

测和控制系统。

2.0.2 智能一体化控制设备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control quipment 

以物联网计算机控制系统为内核，具有配电、电力变换、设备

状态采集和控制功能为一体的，具备独立工艺、节能控制和网络通

信能力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设备。

2.0.3 复合功能总线 multifunction bus 

能同时为控制设备、受控设备提供直流或单相交流电源，又能

双向传输控制信号的多功能复合总线。

2.0.4 传感器 sensor

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

件或装置。

2.0.5 执行器 actuator

能接收控制信息井按一定规律产生某种响应的器件或装置。

2.0.6 网络元件 network element 

通过通信方式与主控设备进行状态、数据交换的设备元件，包

括智能开关、智能仪表、变频器、软启动器、直接数字控制器（DDC)

等含有微处理器的特定功能设备。

2.0.7 受控工艺设备 controlled process equipment 

处于工艺环节上，受控制系统控制从而实现工艺功能的设备。

2.0.8 控制内核 control kernel 

安装于一体化设备内部，执行采集、工艺节能分析运算、保护、

控制、通信等功能的物联网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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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控制·响应．反馈时间 the time of control -response -

feedback 

指令从操作终端发出通过中间环节传输到现场设备开始执行

指令，再将开始执行后的状态返回操作终端的时间。

2.0.10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 power load control system 

用电侧控制设备能够根据供电系统的负荷状况，进行加载、卸

载电负荷的系统。

2.0.11 当前负荷率 the current load rate 

表征当前电力系统负荷状态的数值，其值等于当前总负荷与变

压器容量的比值。

2.0.12 目标负荷率 the ta电et load rate 

为了控制负荷总量，使用电负荷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设定的

负荷控制目标，其计算值等于目标负荷与变压器容量的比值。

2.0.13 实时数据库系统 the real-time database system 

实时数据库系统简称 CRTDB），用于存储实时数据的数据库

服务系统。其特点是支持实时数据的发布、预订、通告功能，支

持布尔型、整形、实型、字符串、媒体流等变量类型，支持微秒

级的请求响应速度。

2.0.14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HMI) 

人和计算机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介。

2.0.15 数据库 database

按一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存储起来的相关数据的集合。

2.0.16 接口 interface

不同设备之间传输信息的物理连接和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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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应以建筑物的建筑规模、管理模式

为依据，根据监控功能需求设置监控设备，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使用环境、运营管理和能效等级等要求，并应实现设备运行安全、

可靠、节能和环保。

3.0.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具有设备监控、电力监控、照明控制、

剩余电流检测、环境监控、节能控制、能耗监测、防雷监控、负荷

控制等功能，井应配备智慧城市接口系统。

3.0.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由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

面、数据库、通信网络和接口等组成。

3.0.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先进、成熟和实用的技术和设备，并容易扩展、维

护和升级：

2 应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充分确定系统的可集成性：

3 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重要性等确定采取冗余、容错技术；

4 系统应实现建筑机电设备和环境参数的采集、传输、处理

和控制的功能，并可在远程进行访问和信息管理；

5 系统应具有建筑物（群）能耗管理的系统功能；

6 当建筑物（群）设置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时，可不

再设置其他功能重复的子系统。

3.0.5 每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或设备工艺单元宜单独设置一体

化控制设备。

3.0.6 下列工艺和单元系统宜设置智能一体化控制设备，对其进行

综合监控和管理：

1 送风、排风系统；

2 集中排风热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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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气源冷、热水生产系统：

4 室内、外照明系统；

§ 区域（热回收）新风系统；

6 区域空气调节系统：

7 地热、辐射吊顶、风机盘管、热风幕等暖通空调末端系统：

8 热力站冷热水生产和热交换、热力分配系统；

9 给水、输水、补水、排水、循环水系统：

10 供配电系统：

11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

3.0.7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设备机柜，宜采用模块化组件结构，

不同功能控制柜应包含下列相应功能模组：

1 单电源输入模组：

2 双电源输入模组；

3 馈电输出模组：

4 变频控制模组：

5 电机直接控制模组：

6 降压启动电机控制模组：

7 软起动电机控制模组：

8 双速电机控制模组；

9 双向电机控制模组：

10 照明输出控制模组：

11 插座输出控制模组；

12 复合功能总线控制模组：

13 控制内核模组。

3.0.8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备的接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有以太网通信接口，并支持与实时数据库、中央监控平

台、智慧城市信息平台进行实时数据和信息交换：

2 应有计量仪表 M-bus 通信接口，支持热表、气表、水表、

电表等能源仪表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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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有复合功能总线接口，支持传感器、执行器以及总线照

明等总线末端设备的接入；

4 应有支持各种通信协议的 RS485 总线通信接口，用于和第

三方设备通过总线进行数据来集、控制和通信：

5 控制内核应设第三方备用供电系统接口。当外部供电条件

不具备时，控制柜内应有自备电源。

3.0.9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复合功能总线网络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复合功能总线每回路的节点数不应超过 32 个，通信波特率

不应低于 SOkbps;

2 复合功能总线的电压选择应能满足总线设备的工作电压要

求，不同电压等级的总线设备不应连接在同一条总线上：

3 连接在复合功能总线上的传感器、执行器，其供电电源宜

由复合功能总线提供；

4 风机盘管、 VAV 末端空调箱直采用复合功能总线方式连接

至智能一体化控制箱（柜）进行控制：

5 公共照明宜采用复合功能总线控制方式，并通过总线控制

模块控制灯具的开关或亮度调节。

3.0.10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直流电压等级选择宜符合下列规

定：

1 动力设备采用低压直流供电系统时，其电压等级为 DC600V,

允许偏差应为土7%;

2 照明和风机盘管采用低压直流供电系统时，其电压等级为

DC380V，允许偏差应为土5%;

3 安全电压直流供电系统，其电压等级宜为 DC24V，允许偏

差应为土5%。

3.0.1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满足计量和综合能效节能管理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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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配置应满足功能设计的要求，应优先

选用节能、环保的产品。列入国家淘汰产品目录的产品不得在本系

统中使用。

3.0.13 系统应用软件设计宜与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同步，应

用软件的编程应与系统施工同步。

3.0.14 为智能一体化监控设备编制的受控设备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监控点位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B～R 的规定：设备材料表

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S 的规定：系统工程量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T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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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应根据项目建设目标确定，

当被监控设备自带控制单元时，宜采用数字通信接口方式与系统互

联，也可采用标准电气接口方式与系统互联。

4.1.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根据监控范围和运行管理要求，应具备

以下功能：

1 应具备监测功能；

2 应具备安全保护功能：

3 应具备远程控制功能，并应以实现监测和安全保护功能为

前提：

提。

4 宜具备自动启停功能，并应以实现远程控制功能为前提；

5 宜具备自动调节功能，并应以实现远程控制功能为前提：

6 宜具备电力负荷控制功能，并应以实现远程控制功能为前

4.1.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监测功能应根据监控范围和运行管理

要求确定，井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监测设备在启停、运行及维修处理过程中的参数：

2 应能监测反映相关环境状况的参数：

3 宜能监测用于设备和装置主要性能计算和经济分析所需要

的参数；

4 监测内容应能进行记录，且记录数据应包括参数和时间标

签两部分：记录数据在数据库中的保存时间不应小于 1 年，并可导

出到其他存储介质。

4.1.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安全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根据监测参数执行保护动作，并能根据需要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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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记录相关参数和动作信息，且记录数据应符合本标准第

4.1.3 条中第 4 款的规定。

4.1.5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远程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根据操作人员通过人机界面发出的指令改变被监控设

备的状态：

2 被监控设备的电气控制箱（柜）应设置于动和自动转换开

关，且监控系统应能监测手动和自动转换开关的状态，当执行远程

控制功能时，转换开关应处于“自动”状态：

3 应设置手动和自动的模式转换，当执行远程控制功能手动

时，监控系统应处于“手动”模式：

4 应记录通过人机界面输入的用户身份和指令信息，记录数

据应符合本标准第 4.1.3 条第 4 款的规定。

4.1.6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自动启停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根据控制算法实现相关设备的顺序启停控制；

2 应能按时间表控制相关设备的启停；

3 应设置手动和自动的模式转换，且执行自动启停功能时，

监控系统应处于“自动”模式。

4.1.7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自动调节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选定的运行工况下，应能根据控制算法实时调整被监控

设备的状态，使被监控参数达到设定值要求；

2 应设置于动和自动的模式转换，且执行自动调节功能时，

监控系统应处于“自动”模式：

3 应能设定和修改运行工况：

4 应能设定和修改监控参数的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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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冷热源系统监控

4.2.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冷热源系统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冷水机组或热泵的蒸发器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2 冷水机组或热泵的冷凝器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3 常压锅炉的进、出水温度；

4 热交换器一二次侧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5 集、分水器温度和压力（或压差）：

6 水泵进、出口压力；

7 水过滤器前后压差开关状态：

8 冷水机组或热泵、水泵、锅炉、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启停

和故障状态：

9 冷水机组或热泵蒸发器和冷凝器侧的水流开关状态；

10 水箱的高、低液位开关状态；

11 冷热水、热源的热量和补水水量。

4.2.2 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对冷热源系统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

功能：

1 根据设备故障或断水流信号关闭冷水机组或热泵或锅炉；

2 防止冷却水温低于冷水机组允许的下限温度：

3 根据水泵和冷却培风机的故障信号发出报警提示：

4 根据膨胀水箱高、低液位的报警信号进行排水或补水；

5 冰蓄冷系统热交换器的防冻报警和自动保护。

4.2.3 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对冷热源系统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

功能：

1 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启停；

2 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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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通过设备自带控制单元实现冷水机组、热泵或锅炉的启

停。

4.2.4 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对冷热源系统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

功能：

1 按设计要求顺序启停冷水机组或热泵、锅炉及相关水泵、

阀门、冷却塔风机等设备；

2 按时间表启停冷水机组或热泵、水泵、阀门和冷却塔风机

等设备。

4.2.5 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对冷热源系统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

功能：

1 当空调水系统总供、田水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自动

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且保证冷水机组允许的最低冷水流量；

2 当冷却塔供、回水总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自动调节

旁通阀的开度，保证冷水机组允许的最低冷却水温度：

3 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4 设定和修改供水温度、压力的设定值。

4.2.6 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对冷热源系统宜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

功能：

1 自动调节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的运行合数和供水温度：

2 自动调节水泵运行台数和转速：

3 自动调节冷却塔风机运行台数和转速；

4 按累计运行时间进行被监控设备的轮换。

4.3 通风设备及空调末端监控

4.3.1 智能→体化监控系统对空调机组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室内、室外空气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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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调机组的送风温度；

3) 空气冷却器、加热器出口的冷、热水温度；

4) 空气过滤器进出口压差开关状态；

5) 风机、水阀、风阀等设备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6) 监测防冻开关的状态；

7) 当系统设有 70℃防火阀时，应监测防火阀开闭状态：

8) 空调水的热量：

9) 当服务区域有空气品质监控要求时，还应设置 C02浓

度监测；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风机的故障报警；

2）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3）应具有防冻报警和自动保护的功能：

3 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1) 风机的启停；

2）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3）调整风阀的开度，井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风机停止时，新风或送风阀和水阀连锁关闭；

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3）能接收到消防联动信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并控

制风机工作在消防状态并返回状态信息。当发生火灾

时，非消防用途的空调机组应接受消防联动控制信号联

动停机，火灾时兼作补风的空调机组应能根据消防联动

信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强制启动风机以工频运行。

当 70° 防火阀超温动作闭合时，应能联动停止风机运行。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自动调节水阀的开度；

2）自动调节风阀的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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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4）设定和修改服务区域空气温度的设定值。

4.3.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新风机组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室外空气的温度：

2）机组的送风温度：

3）空气冷却器、空气加热器出口的冷、热水温度；

4）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5）风机、水阀、风阀等设备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6）应监测防冻开关的状态；

7）当系统设有 70℃防火阀时，应监测防火阀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风机的故障报警：

2）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3）应具有防冻报警和自动保护的功能：

3 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1) 风机的启停：

2）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3）调整风阀的开关，井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风机停止时，新风阀和水阀连锁关闭：

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3）能接收到消防联动信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并控制

风机工作在消防状态并返回状态信息。当发生火灾时，

非消防用途的新风机组应接受消防联动控制信号联动

停机，火灾时兼作补风的新风机组应能根据消防联动信

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强制启动风机以工频运行。当

70℃防火阀超温动作闭合时，应能联动停止风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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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自动调节水阀的开度；

2）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3）设定和修改空气温度的设定值：

6 宜根据服务区域空气品质情况，控制风机的启停和（或）

转速。

4.3.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风机盘管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室内壁气的温度和设定值；

2）供冷、供热工况转换开关的状态；

3）当采用干式风机盘管时，还应监测室内的露点温度或

相对湿度；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风机的故障报警；

2）当采用干式风机盘管时，还应具有结露报警和关闭相应

水阀的保护功能：

3 应能实现风机启f亭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风机停止时，水阀连锁关闭：

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机和水阀：

2）设定和修改供冷或供热工况：

3）设定和修改服务区域温度的设定值，且对于公共区域的

设定值应具有上、下限值；

6 宜能根据服务区域是否有人控制风机的启停。

4.3.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通风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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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通风机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3）当系统设有 70℃、 150℃或 280℃防火阀时，还应监测

防火阀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当有可燃、有毒等危险物泄露时，应能发出报警，并宜

在事故地点设有声、光等警示，且自动连锁开启事故通

风机：

2）风机的故障报警：

3）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3 应能实现风机启停、转速控制和电动风阀、防火阀的开关

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2）能接收到消防联动信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并控制

风机工作在消防状态并返回状态信息。当发生火灾时，

非消防用途的风机应停止通风，火灾时兼作补风或排烟

风机应能根据消防联动信号和（或）直接控制信号强制

启动风机以工频运行。当 70℃、 150℃或 280℃防火阀

超温动作闭合时，应能联动停止风机运行；

5 宜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区域，根据 C02 浓

度或人数或人流，修改最小新风比或最小新风量的设

定值；

2）在地下停车库，根据车库内 co 浓度或车辆数，调节通

风机的运行台数和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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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变配电室等发热量和通风量较大的机房，根据发热

设备使用情况或室内温度，调节风机的启停、运行台

数和转速。

4.3.5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监控功能还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电加热器时，应具有无风和超温报警及相应断电保

护功能：

2 当房间采用辐射式供冷末端时，应监测室内露点温度或相

对湿度，并应具有结露报警和连锁关闭相应水阀的保护功能：

3 当冬夏季需要改变送风方向和风量时，送风口执行器应能

根据供冷、供热工况进行调节。

4.4 给排水系统监控

4.4.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给水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供水管道的压力：

3）水箱（水塔）的高、低液位状态；

4）给水水量：

5）水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2）水箱液位超高和超低的报警和连锁相关设备动作：

3 应能实现水泵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根据水泵故障报警，自动启动备用泵；

2）按时间表启停水泵：

16 



3）当采用多路给水泵供水时，应能依据相对应的液位设定

值控制各供水管的电动阀（或电磁阀）的开关，并应

能实现各供水管的电动阀（或电磁阀）与给水泵间的

连锁控制功能；

5 宜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1) 设定和修改供水压力；

2）根据供水压力，自动调节水泵的台数和转速；

3）当设置备用水泵时，能根据要求自动轮换水泵工作。

4.4.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排水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舍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1) 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2）污水池（坑）的高、低和超高液位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1) 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2）污水池（坑）液位超高时发出报警，并连锁启动备用水

泵；

3 应能实现水泵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1) 根据水泵故障报警自动启动备用泵：

2）根据高液位自动启动水泵，低液位自动停止水泵；

3）按时间表启停水泵：

5 当设置备用水泵时，宜能根据要求自动轮换水泵工作。

4.4.3 智能→体化监控系统应能监测生活热水的温度，宜监控直饮

水、雨水、中水等设备的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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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供配电系统监测

4.5.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高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监测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和母线联络断路器的分、

合闸状态及故障、跳闸报警状态：

2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

3 应能监测馈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和耗电量；

4 应设置柜内装置室温度监测、母线温度监测、电加热器运

行监测功能。

4丘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低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监测进线开关、重要的馈出开关、母联开关的分、合

闸状态及故障、跳闸报警状态：

2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功率、无功

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并宜能监测进线回路的谐波含量；

3 应能监测馈出回路的电流、电压、耗电量和剩余电流；

4 应设置柜内装置室温度监测、母线温度监测、电加热器运

行监测功能：

5 宜设置功率因数补偿电流监测功能。

4丘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干式变压器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监测变压器运行状态、运行时间累计；

2 应能监测变压器线圈温度显示、超温报警及强制风冷风机

运行状态和故障报警。

4丘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应急电源及装置的监测功能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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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能监测柴油发电机组工作状态及故障报警：

2 应能监测柴油发电机组日用油箱泊位及超高、超低油位报

警：

3 应能监测柴油发电机组蓄电池组电压及充电器故障报警；

4 应能监测不间断电源装置 CUPS）及应急电源装置（EPS）进

出开关的分、合闸状态和蓄电池组电压：

5 应能监测应急电源供电电流、电压及频率。

4.5.5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供配电系统的监测，宜通过总线方式

连接网络输入、输出、计量元件，网络元件宜直接安装在开关柜内，

每条总线所连接的网络元件数量不宜超过 8 个。

4丘6 高压配电单元和每个低压配电单元应分别设置智能一体化

控制设备。

4.6 照明系统监控

4.6.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照明系统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监测室内公共区域照明不同楼层和区域照明回路的开

关状态和工作电流：

2 应能监测室外庭院照明、景观照明、立面照明等不同照明

回路的工作电流、剩余电流和开关状态；

3 应能监测电源端的剩余电流、电源状态：

4 宜能监测插座回路的工作电流；

5 宜能监测室内各功能房间照明回路的工作电流和；

6 宜能监测室内外的区域照度。

4.6.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照明系统的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能实现室内公共区域照明回路开关的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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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能实现室外庭院照明、景观照明、立面照明等不同照明

回路开关的自动控制；

3 应能接收到消防联动信号，并控制照明回路工作在消防状

态井返回状态信息。当发生火灾时，应能切断普通照明回路电源；

4 宜能实现室内各功能房间照明回路开关的自动控制。

4而.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照明系统的自动启停功能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表控制相应回路的开关；

2 宜能根据相关区域的照度要求或标准、相关区域人员的存

在情况或二者的组合控制相应回路的开关。

4.6.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照明系统的自动调节功能宜包括下

列内容：

1 设定场景模式：

2 修改服务区域的照度设定值：

3 启停各照明回路的开关或调节相应灯具的调光器。

4.6.5 照明系统节能设计尚向符合本标准第 6.0.3 及第 6.0.4条的规

定。

4.6.6 当重要区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对照明有联动控制需求时，本

系统尚应具有相应的功能。

4.6.7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照明系统的监控宜采用复合功能总

线方式。

4.6.8 有工作日或休息日控制要求的照明系统应能通过智慧城市

接口，获取国家节假日公共信息。

4.7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监控

4.7.1 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自动监测与控制和安全保护均由设备自

带的控制系统完成，应由供应商提供数据总线通信接口，直接与智

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交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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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电梯自带控制系统的通信接口宜能接受下列控制和状态查

询指令：

询：

1 电梯运行方向、轿厢位置、运行、呼叫状态、消防状态查

2 扶梯运行方向、运行状态、消防状态查询：

3 接受具有网络数据的楼层呼叫。

4.7.3 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运行参数的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电梯、自动扶梯运行状态显示及故障报警：

2 当监控电梯群组运行时，电梯群宜分组、分时段控制；

3 宜对每台电梯的运行时间进行累计；

4 宜监测电梯的运行方向和楼层位置；

5 宜能对电梯发出楼层呼叫：

6 宜能对电梯自动平层装置的参数进行监测。

4.8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

4.8.1 智能一体化监控设备应具有能耗监测、计量、管理的功

能。

4.8.2 智能一体化监控设备应有采集第二方能量仪表计量数据的

总线接口，应提供 RS485 和 M-bus 两种通信接口。

4.8.3 智能－体化监控设备应能与冷热水表、气表、热量表、燃

油表、电表等具有 RS485 或 M-bus 通信接口的仪表相连接。

4.8.4 监测仪表应提供通信协议文档，便于数据采集程序的编制。

4.8.5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中，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设计尚应满足

现行吉林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程》 DB22/T

1957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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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

4.9.1 建筑物设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时，宜设电力负荷控制系统，

系统应采用设备控制层主动控制的方法。

4.9.2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的设置，应根据供电系统的供电方案，可

设一套或多套负荷控制系统。

4且3 应合理选择曰标负荷率的大小，使当前负荷率与目标负荷率

的比值处于小于 90%状态。

4且4 建筑物内应根据各用电设备工作对建筑环境的影响、实现建

筑功能及用电能耗等因素，对用电需求进行分级，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设备、应急照明设备、航空障碍照明、走道照明、值班

照明、安防系统、电子信息设备、客梯、排污泵、生活水泵需要工

作时，为 5 级用电需求：

2 舒适性空调温度调节的用电需求级别可接下列要求设置：

1) 偏离设定温度 0.5 'C 以内时为 0 级用电需求；

2) 偏离 osc～ 1.5 'C 时为 1 级用电需求：

3) 偏离 1.5℃～2.5 'C 时为 2 级用电需求：

4) 偏离 2.5 ℃以上时为 3 级用电需求：

3 舒适性空调湿度调节的用电需求级别可按下列要求设置：

1) 偏离设定湿度 10%以内时为 0 级用电需求：

2) 偏离 10%～20%时为 1 级用电需求：

3) 偏离 20%～30%时为 2 级用电需求：

4) 偏离 30%以上时为 3 级用电需求：

4 保障一、二级负荷配电系统工作的空调系统可按下列要求设

置：

1) 偏离设定温度 0.5 ℃以内时为 0 级用电需求：

2) 偏离 0.5'C ～ 1.5 ℃时为 3 级用电需求：

3) 偏离 lSC～2.5 'C 时为 4 级用电需求：

4) 偏离 2.5 'C 以上为 5 级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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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排风机室内壁气二氧化碳含量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室

内空气中二氧化碳卫生间标准》 GB/T17094、《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及使用要求确定其用电需求级别；

6 送排风机室内空气一氧化碳含量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及使用要求确定其用电需求级别：

7 通风机在工作保障最低换气次数要求的状态时，为 4 级用

电需求：

8 空调机组在保障最低保温需求时，为 4 级用电需求：

9 兼做消防补风的风机设备在消防状态时，为 5 级用电需求：

10 普通照明在满足最低照度要求时为 4 级用电需求，在高于

最低照度 5%以内时为 3 级用电需求，高于最低照度 5%～10% 时

为 2 级用电需求，高于最低照度 10%～15% 时为 1 级用电需求，

高于最低照度 15% 时为 0 级用电需求：

11 普通照明、空调、通风机，火灾时强制时为 0 级用电需求；

12 专用设备或其他设备宜根据具体功能和工艺情况划分用

电需求。

4.9.5 负荷率的采样点应设在低压进线柜处，多台变fu器联合供电时

总负荷应等于每台负荷之和。

4从6 智能→体化设备应根据总负荷率和峰谷电价时间，主动调节

用电需求级别，并宜满足下列要求：

1 峰值电价来临前 1 至 4 级用电需求的上调 1 级：

2 峰值电价结束前 1 至 4 级用电需求的下调 1 级；

3 根据当前负荷率与目标负荷率的比值大小可做下列调整：

。 当比值为 80%～90% 时设备用电需求级别r调 1 级

需求；

勾 当比值为大于 95%时设备用电需求级别下调 2 级需

求。

4.9.7 总负荷率高时低级别用电需求主动让步高级别用电需求。

4.9.8 一体化控制系统应能根据用电需求，通过调节速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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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等方式控制负荷大小。电梯、制冷机组等自带控制设备的负荷

控制应由一体化系统通过设备通信接口，指令其自带控制系统实

现。

4.10 智慧城市接口系统

4.10.1 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内的建筑应设智慧城市建筑接口系统，

用于实现智能建筑、智慧园区与智慧城市管理中心之间实现信息传

输和数据、服务共事。

4.10.2 接口系统包括系统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接口系统的设置

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智能一体化中央监控主机柜内集中设置或在每台智能一

体化控制柜内分别设置：

2 控制热力站、变配电所、电梯机房和再生能源的智能一体

化控制柜应设置接口系统。

4.10.3 智慧城市接口系统应实现如下功能：

1 水、电、气、热、油能耗信息的数据采集和发布：

2 电梯运行状态的采集和发布：

3 重要建筑设备运行状态和室内环境信息的采集和发布：

4 建筑物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报警信息采集和发布：

5 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状态数据的采集和发布：

6 远程监控、运维诊断、调试升级服务。

4.11 管理功能

4.11.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应根据运行管理的需要和

被监控设备的物理分布设置。

4.11.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和数据库应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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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能选择某－时刻或某一时间段的数值以单点、曲线或报

表方式显示：

2 显示界面应为中文；

3 应设置于动和自动的模式转换，且能修改和显示当前模式；

4 应能选择某→区域或类别设备，显示监测信息、修改远程

控制指令、设定运行时间表和运行工况：

5 宜能显示各被监控设备的性能规格、安装位置与连接关系，

连续运行时间和维修记录：

6 宜具备自诊断、自动恢复和故障报警等功能：

7 宜能打印监测信息。

4.11.3 当多个操作源控制同一被监控设备时，应明确该设备的控

制权限归属，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时刻被监控设备应只接受唯一操作源的控制；

2 被监控设备应优先执行安全保护功能的指令；

3 应记录当前控制被监控设备的操作源，并应在人机界面上

显示。

4.11.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户的操作权限设计应符合管理要求：

2 当需通过互联网接入进行远程监控时，应设置网络安全措

施：

3 应根据建筑功能和被监控设备重要性提出冗余设计要求。

4.11.5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与相关建筑智能化系统之间进行关联

监控时，应遵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优先原则。

4.11.6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与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关联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能为智能化集成系统提供设备监测参数、远程控制操作

人员信息和能耗累计数据：

2 可接受智能化集成系统发出的运行模式和操作指令进行设

备控制，并应记录指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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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智能－体化监控系统宜为其他智能化系统提供设备监测参

数、操作信息和能耗累计数据等信息。

4.11.8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可为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提供能耗

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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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配置

5.1 一般规定

5.1.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配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传感器、执行器、总线设备、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及中

央监控管理设备的种类、型号、数量和分布：

2 确定控制算法；

3 确定人机界面和数据库的性能参数、数量和分布：

4 确定系统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设备的分布：

5 确定接口的种类、数量、方式和内容：

6 完成辅助设施设计：

7 完成系统配置文件。

5.1.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配置除应实现本标准第 4 章的各项

功能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统一配置传感器、执行器、总线设备、一体化控制箱或柜、

人机界面、通信网络和接口；

2 应符合使用环境中的电磁兼容要求：

3 应采用容易扩展、维护和升级的网络及设备。

5.1.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根据本标准第 4.11.4 条规定的配置

权限，管理设备和网络安全设备。

5.1.4 智能－体化监控系统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设计说明：

2 系统图；

3 监控原理图：

4 监控点表；

5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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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大样图：

7 监控机房、坚井设备平面布置图：

8 主要设备材料表。

5.2 传感器和执行器

5.2.1 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定传感器的种类、数量、测量范围、测量精度、灵敏度、

采样方式和响应时间：

2 当多项功能选取由一个传感器完成时，该传感器应同时实现

各项功能需求的最高要求：

3 当以安全保护和设备状态监测为目的时，宜选用开关量输出

的传感器；

4 传感器应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当提供数字通

信接口时，其通信协议应与一体化监控系统兼容；

5 经过传感、转换和传输过程后的测量精度应满足功能设计的

要求：

6 应符合功能设计中的安装位置要求，并应满足产品的安装要

求：

7 应根据传感器的安装环境选择保护套管和相应的防护等级；

8 宜预留检测用传感器的安装条件。

5.2.2 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反映被测区域参数的部位，且

附近不应有热源和湿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道和水道温度传感器应保证插入深度；

2 壁挂式空气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流通、能反映被测空间

空气状态的部位，不应布置在阳光直射处和靠近风口处：

3 与风机盘管和变风量末端等设备配套使用的壁挂式空气温

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反映其对应设备服务区域温度的部位：

4 对于大空间场所，宜均匀布置多个空气温度、湿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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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外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真实反映室外空气状态的

位置，不应布置在阳光直射的部位和靠近新风口、排风口的部位，

并宜采用气象测量用室外安装箱：

6 当不具备布置条件时，可采用非接触式传感器。

5.2.3 压力（压差）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压点应选在直管上流动稳定的地方，测量液体时，安装孔

应设在管道下部：测量气体时，安装孔应设在管道上部：

2 在同一水系统上布置的压力（压差）传感器宜处在同一标高

上：

3 水管压差传感器的两端接管应连接在水流速较稳定的管路

上：

4 测量流体管网最不利点压力时，宜选择在管网主要分支处进

行多点布置；

5 风道压力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均匀混合的直风道内，不宜

布置在空气处理设备内部。

5.2.4 气体传感器应布置在气体容易积聚、能反映被测区域气体浓

度的位置。

5.2.5 流量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耐受管道介质最大压力；

2 当无法采用接触式测量时，宜采用超声波流量计；

3 安装位置应满足产品所要求的安装条件：

4 宜选用具有较低水流阻力的产品。

5.2.6 插入风道内的风速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均匀混合的直风道

内；不宜布置在空气处理设备内部。

5.2.7 当液位传感器用于脏污液体以及在环境温度下易结晶、结冻

的液体时，不宜采用浮子（球）式液位计。

5.2.8 能耗监测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经济结算的水、电、气和冷或热量表应通过计量检定：

2 宜选用具有瞬时值和累计值输出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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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执行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定执行器的种类、反馈类型、调节范围、调节精度和响

应时间；

2 执行器应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当提供数字通

信接口时，其通信协议应与一体化监控系统兼容：

3 经过转换、传输和动作过程后的调节精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4 执行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满足产品动作空间

和检修空间的要求：

5 当采用电机驱动的执行器时，应具有限位保护。

5.2.10 阀门执行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仅用于设备通断或水路切换时，应采用电动通断阀；

2 当需对阀门进行连续调节时，直采用电动调节阀；

3 执行器的输出力（或力矩）应使阀门在最大关闭压差下可靠

开启和闭合；

4 电动调节阀的选择，应根据工艺条件、流体特性、调节系统

要求及调节阀管道连接形式等因素确定；

5 宜选用带有电源故障复位功能的阀门执行器，并应根据工艺

要求确定断电时位置。

5.2.11 风阀执行器的输出扭矩应使风阀在最大风压下可靠开启和

关闭；当风阀面积过大时，可选多台执行器并联工作。

5.2.12 变频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应按负载的负荷特性和电机的额定电流

选择：

2 并联运行的风机或水泵应同时设置变频器，且频率应同步调

节：

3 宜选择带有防电磁干扰措施的环保产品。

5.2.13 电加热器宜采用通断量输出的方式进行控制，当调节精度

要求较高时，可采用高频脉冲通断比的方式进行控制。当采用电力口

热器时，应具备高温和无风保护功能，并应在没有气流或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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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自动关闭电加热器电源。

5.3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

5.3.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末端应为一体化控制箱或柜。一体化

设备控制箱或柜宜优先采用以太网方式与设备控制器、网络控制器

或管理中心平台间进行通信，也可采用总线方式进行通信。

5.3.2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与现场的传感器、执行器宜采用复合功能

总线方式进行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电源宜由复合功能总线提

供。

5.3.3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的控制设备应采用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设备和线路布置应避免强电对弱电控制元件的干扰。

5.3.4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硬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为被监控设备供电：

2 应能可靠接收和发出信息：

3 应能运行安全保护、自动启停和自动调节功能的控制算法：

4 宜采用分布控制方式。

5.3.5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硬件应保证其在支持最大监控点数规

模下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箱或柜的性能应支持安装的软件，并应满足监控功能的

实时性：

2 应能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

3 控制箱或柜中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应具备满足要求时长的断

电保护功能：

4 应能独立运行控制算法：

5 应具备断电恢复后能自动恢复工作的功能：

6 宜具有可视的故障显示装置：

7 应为用户提供自由编程功能；

8 应能提供时间日程表功能、报警管理功能和数据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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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的设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宜布置在靠近被监控设备的区域，也可按

需求布置在现场指定区域：

2 布置在特殊环境的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应具备相应的防护等

级；

3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应按功能设计要求配置相应的手动或

自动转换开关、监控接点和接线端子：

4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的电源应满足传感器及执行器的供电

要求：

5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门上应附贴箱内配线连接圈。

5.4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

5.4.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至少设一套中央监控管理系统，用于

对工程现场的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进行集中监控管理。重要的工程

项目宜设置两套中央监控管理系统并互为热备运行。当工程中有不

同独立物业时，可每个独立物业设一套中央监控管理系统。

5.4.2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应有监控平台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实

时数据库服务器、核心交换网络、智慧城市接口设备，以及保障这

些设备正常工作的不间断电源、空调等系统组。

5.4.3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的服务器宜设置在建筑物数据机房内。当

工程中无法满足此条件时，应考虑采用由不间断电源、核心网络交

换、温度控制和服务器设备组成的微模块数据中心结构的一体化中

央监控管理系统。

5.4.4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应通过隔离设备与外部网络连接。

5.4.5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应通过内部高速以太网络与现场的智能

一体化监控设备、监控管理工作站进行相连接，并应通过内外网络

扩展和云端设备、移动设备、远程监控设备形成广域智能一体化监

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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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中央监控管理系统应采用实时数据库方式与第二方智能化

系统进行数据和信息交互共事，并应具有与第三方设备和系统相连

接的可扩展能力。

5.5 人机界面和数据库

5丘1 人机界面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本标准第 4 章中对监控功能及管理功能的规定，统一

配置人机界面的显示内容、个数和安装位置：

2 对监测位置和操作源位置相同的各项功能需求，宜采用同一

个人机界面实现。

5丘2 数据库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本标准第 4.2～4.10 节的监控功能规定，配置数据库

的存储内容和存储容量：井应根据本标准第 4.11 节的管理功能规

定，配置数据库的数量和安装位置；

2 数据库的总体配置应保证各项记录数据的保存时间，并应满

足本标准第 4.11 节的规定：

间：

3 当系统中有多个数据库时，各个数据库的时钟应同步；

4 数据库应能根据管理要求，同步控制器存储和人机界面的时

5 应具有访问权限管理功能；

6 数据库软件应提供报表、趋势图、历史曲线等编辑软件：

7 宜具有热备份功能。

5.5.3 当具有集中监控管理要求时，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和数据库

宜安装在监控计算机上。监控计算机应根据本标准第 4.11.2 条的要

求选择处理性能相适应的工业型或办公用微机，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硬件配置应能支持所选用的操作系统软件；

2 应带有通信设备和网络接口，接口带宽和速率应满足所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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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和客户机信息交互所需要的响应速度：

3 硬盘容量应满足软件运行和数据库存储的要求；

4 显示器的大小和分辨率应满足功能要求的信息图像和文字

量的要求，并应在距离显示器 1.5m 处能清晰显示。

5.6 网络和接口

5.6.1 网络和接口应根据传感器、执行器、一体化控制箱或柜、人

机界面和数据库的分布，以及功能需求中对各设备之间的数据信息

关联关系进行设计，并应保证各项数据传输要求的安全、可靠、及

时实现0

5.6.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采用分布式系统的网络结构。物理可

采用单层、两层或混合的网络结构，应避免采用三层以上网络结构，

不同网络结构均应满足分布式系统集中管理和分散控制的原则。

5.6.3 采用单层网络结构时，监控管理设备、中央控制主机和一体

化控制箱或柜应采用以太网方式互联，形成管理网络层。传感器和

执行器直接以一对一布线方式连接至一体化控制箱或柜。

5.6.4 采用两层网络结构时，除本标准 5.5.3 条的管理网络层外，

传感器和执行器宜采用复合功能总线连接至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形

成现场网络层。

5.6.5 智能一体化监控网络与第三方管理网络、互联网络相连接时
宜通过网络隔离设备进行安全管理和信息隔离。

5.6.6 配置接口时应明确下列内容：

1 供电方式：

2 传输介质和连接方式：

3 通信协议说明：

4 通过接口传输的具体内容：

5 涉及接口工作双方的责任界面：

6 接口测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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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当被监控设备自带控制单元时，宜采用数字通信接口方式与

监控系统互联，且通信协议应符合本标准通讯协议的规定，并不宜

重复设置传感器和执行器。

5.6.8 智能二体化监控系统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关联时，应配置

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进行数据通信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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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节能设计

6.0.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节能设计，应在保证分布式系统实现分

散控制、集中管理的前提F，利用先进的控制技术和信息集成的优

势，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

6.0.2 空调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1 在不影响舒适度的情况下，根据昼夜、作息时间、室外温度

等条件，温度设定值有自动再设定功能：

2 根据室内外空气焰值条件，自动调节新风量；

3 空调设备的最佳启、停时间控制；

4 舒适性空调应根据房间的人员情况控制和调节新风；

5 在建筑物预冷或预热期间，按照预先设定的自动控制程序停

止新风供应；

6 热回收新风机组应根据室内外泪度情况控制是否回收热量。

6.0.3 建筑物内照明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1 工作时段设置与工作状态自动转换：

2 工作分区设置与工作状态自动转换；

3 在人员活动有规律的场所，采用时间控制和分区控制二种组

合控制方式：

4 在可利用自然光的场所，采用光电传感器的调光控制方式；

5 有自动遮阳条件时，夏季太阳过强，为平衡辐射热，空调增

加的负荷超过照明负荷，宜考虑外遮阳并开灯控制方式：

6 公共活动场所应根据人员活动情况实现自动控制方式。

6.0.4 室外照明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1 道路照明、庭院照明宜采用分区、分时段时间表程序开关控

制和光电传感器控制二种组合控制方式：

2 建筑物的景观照明直采用分时段时间表程序开关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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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光电传感器控制的联合控制方式。

6.0.5 给排水系统宜按预置程序在用电低谷时将水箱补满，污水池

排空，且工作设各应在最佳工作效率状态下运行。

6.0.6 在保证供配电系统安全运行情况下，宜根据用电负荷的大小

控制变压器运行台数。宜在两台及两台以上变压器同时运行时，当

其中一台变压器负载率过高时，可控制→二级负荷主动的负荷控

制，起到移峰填谷的目标。实现降低峰值负荷率，平稳负荷运行的

节能目标。

6.0.7 蓄冰制冷系统宜在用电低谷时按时段根据预置程序按需控

制冷量。

6.0.8 当冷冻水、冷却水、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等系统的负荷变化

较大或调节阀（风门）阻力损失较大时，各系统的水泵和风机宜采

用变频调速控制。

6.0.9 冷冻水及冷却水系统的监控宜采用下列节能措施：

1 当根据冷量控制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运行台数时，

水泵及冷却塔风机宜采用调速控制；

2 根据制冷机组对冷却水温度的要求，监控系统应按与制冷机

适配的冷却水温度自动调节冷却塔风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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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机房

7.0.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机房宜单独设置，亦可与安防系统、智

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合用控制室。

7.0.2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机房位置应远离粉尘、油烟、有害气体

以及生产或储存具有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不应设置在

厕所、浴室或其他潮湿、易积水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

7.0.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机房设计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

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相关要求。

7.0.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机房的电源与接地要求应满A现行国

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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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线缆选择与敷设

8.0.1 应根据系统设备位置确定线缆路由。

8.0.2 信号线缆应根据控制信号传输距离、抗电磁干扰性能和冗余

备用等因素进行选择，并应满足所采用的通信技术的要求。

8.0.3 信号线缆宜采用屏蔽线缆，且截面不应小于 0.75mm2。

8.0.4 复合功能总线的线芯材质应为铜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环境温度大于 60℃的场所敷设的线路，应选用耐热型电

缆或电线；

2 有抗干扰要求的线路应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电线；

3 线缆的耐压等级应按照总线中动力电源的工作电压要求确

定。

8.0.5 供电线缆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 JGJ16 的规定，传感器供电的电缆截面不宜小于 0.75mm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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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电源与接地

9.0.1 供电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机房设备应按建筑物中最高负荷等级供电，并应配备

不间断电源装置；

2 监控机房不问断电源系统电池备用时间的选择：当采用柴

油发电机组作为后备电源时，其备用时间不应小于 15min，其它情

况应满足信息存储及实际需求的要求，并应至少支持系统运行 lh

以上，其容量不应小于用电容量的 1.3 倍；

3 监控机房应设置专用配电柜（箱），当机房与智能化系统

设备总控室合用机房时，可与智能化系统共用电源系统；

4 监控机房设备供电应由机房专用配电柜（箱）采用专用回

路供电，不应与照明或其他负荷混接；

5 控制器、人机界面和传感器宜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采用

无线通信的传感器和控制器的供电方式应满足使用要求：

6 执行器宜采用现场供电的方式：

7 控制器供电电源质量不应受到电磁谐波干扰；

8 控制器与现场被监控设备应由不同回路供电。

9.0.2 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应设置防雷击电磁脉冲措施，应监测

电涌保护器的工作状态；

2 监控机房的功能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等各种接地宜

共用接地网，接地电阻应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3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防雷与接地设计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

技术规范》 GB50343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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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受控设备一览表

表A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受控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位置 编号 工艺类型 描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 1 工艺类型分为：功能区域、局部通风、末端空调、发电、变配电、
给水、排水、输水、水处理、消防水、喷淋水、热回收、热力生产：

2 设备类型分为z 执行设备、传感设备和机电一体化设备；
3 运行工况分为：夏季运行、冬季运行、过渡季节运行、平时和战时
运行；

4 设备名称分为：送风机、排风机、排烟风机、正压送风机、电动风
阀、调节风阀、防火阀、水泵、电动水阀、调节水阀、插座回路、
照明回路、断路器、复合总线回路、壁调回路、风机盘管、地暖盘
管、换热器、冷水机组、冷却塔、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分集水器、
发电机组、 UPS 电源、 EPS 电源、直燃机组、计量仪表、水池、水
箱等：

5 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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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点位代号及点位说明表

表B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点位代号及点位说明表

序号 点位代号 点位说明

1 IP 单路电源输入

2 lIP 双路电源输入

3 PO 馈电输出

4 DPO 直接电机控制输出

5 PPO 双速电机控制输出

6 XPO 电机双向控制输出

7 DSPO 电机软启停控制输出

8 APO 电机变颇控制输出

9 DAPO 电机变频或工频双模式控制输出

10 ZM 照明控制回路输出

11 ℃z 插座回路输出

12 CBC 复合总结控制回路输出

13 COM 通信接口

14 AI 模拟量输入

15 DI 开关量输入

16 AO 模拟量输出

17 DO 开关量输出

18 QE 能量计量

19 XFI 消防输入

20 XFO 消防输出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42 



附录 C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热力站辅助控制系统点位表

表 C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热力站辅助控制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队PO COM 

1 网络接口

2 
复舍功能总线
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各用水泵工／
变频控制

10 
室外温度传感
器

11 水流开关

12 
水管压力传感
器

13 
分集水器压
力、温度

14 
分集水器压差
调节阀

15 分水器阀控制

16 
供热回路热量
管理

17 热能计量

18 水量计量

19 
补水箱水位控
制

20 
送、排风机控
制

21 
水泵、阀门就
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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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换热工艺单元点位表

表D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换热工艺单元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民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结

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于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水泵工／变频控
制

10 
室外温度传感
器

11 水流开关

12 
水管压力传感
器

13 
一二次水压差
传感器

14 
水管流量传感
器

15 
水管温度传感

器

16 二次水阀控制

17 一次水阀控制

18 热能计量

19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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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冷冻机单元系统点位表

表 E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冷冻机单元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民FI XFO PO A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线
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冷冻机组控制

10 
水泵工／变频控
制

11 风机工／变频控
制

12 
室外温度传感
器

13 水流开关

14 
水管压力传感
器

15 水管流量传感
器

16 
水管温度传感
器

17 水管阀门控制

18 补水阀控制

19 
浮球水位传感
器

20 热能计量

21 水量计量

22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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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蓄冰制冷单元系统点位表

表F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蓄冰制冷单元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1 IXFO PO A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统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冷冻机组控制

10 水泵工／变频控制

11 乙一醇泵工／变频控
制

12 风机工／变频控制

13 室外温度传感器

14 水、醇流开关

15 水管压力传感器

16 水管流量传感器
17 水管温度传感器

18 冰槽温度

19 冰槽压力

20 管道截止阀门控制

21 管道调节阀门控制

22 补水阀控制

23 浮球水位传感器
24 热能计量
25 水量计量

26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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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附录 G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直燃式冷热水机组

系统点位表

表G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直燃式冷热水机组系统点位表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编号 AI DI IAO DO QE XFI XFO PO APO 

网络接口

复合功能总线接口

电源监控

SPD 装置状态

电能计量

剩余电流

手自动状态

柜内温度控制
直燃式制冷机组控
制
水泵工／变频控制

风机工／变频控制

室外温眼皮传感器

水流开关

气体压力传感器

水管压力传感器

气体流量传感器

水管流量传感器
水管温度传感器

水管阀门控制

气体调节阀控制

补水阀控制

浮球水位传感器
热能计量
水量计量

气量计量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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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照明与风机盘管系统点位表

表H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照明与风机盘管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监控点位

IAPO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COM 

1 网络接口

复合功能总结
2 

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照明回路控制

10 雪E调回路控制

11 照明总线

12 风机盘管总线

13 插座监测

14 消防联动

15 控制面板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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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风机系统点位

表J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风机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IXFO PO !APO COM 

1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

线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

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
制

9 
风机工／变频

控制

70 或 280 度

。 防火阀

通信接口

2 
风机压差

风阀控制及

3 风阀状态

二氧化碳浓
4 度

一氧化碳浓
5 度

6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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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排水泵系统点位表

表K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排水泵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APO COM 

1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
线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

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水泵控制

9 通信接口

10 水位监测

11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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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L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输水泵系统点位表

表L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输水泵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A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线

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水泵控制

IO 通信接口

11 消防联动

12 直接控制

13 水量计量

14 水压监测

15 水流状态

16 一次水位

17 二次水位

18 消防保护水位

19 一次水阀控制

20 二次水阀控制

21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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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给水泵系统点位表

表M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给水泵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APO COM 

1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
线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

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水泵工／变

频控制

9 通信接口

10 水量计量

11 水压监测

12 水流状态

13 
消防保护水

位

14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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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N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热回收新风系统点位表

表N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热回收新风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A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线接
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于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消防联动

10 防火阀

11 热能计量

12 风机变频控制

13 风机压差

14 风阀控制

15 新风温温度

16 送风温湿度

17 排风温湿度

18 过滤器压差

19 防冻开关

20 
排风二氧化碳浓
度

21 水阀控制

22 加湿阀控制

23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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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P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空调机组系统点位表

表P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空调机组系统点位表

序
工程编号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AI DI AO too QE XFI XFO PO APO [COM 

1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线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手自动状态

8 柜内温度控制

9 消防联动

10 防火阀控制

11 热能计量

12 风机控制

13 风机压差

14 送风压力

15 新、回、排风阀控制

16 新风温湿度

17 送风温、温度

18 回风温湿度

19 过滤器压差

20 回风二氧化碳浓度

21 水阀控制

22 加湿阀控制

23 就地控制盒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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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Q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配电单元点位表

表Q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配电单元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ixFO PO U气PO COM 

网络接口

2 
复合功能总
线接口

3 电源监控

4 
SPD 装置状

态

5 电能计量

6 剩余电流

7 断路器通信

8 变压器盟度

9 
变压器风机
控制

1 
柜内温度

。

母线温度

2 
回路温度

1 
回路状态

3 

1 
回路漏电

4 

5 
回路电计量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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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R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复合功能总线监控点位表

表R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复合功能总统监控点位表

序 工程
监控点位

点位数量

号 编号 AI DI AO DO QE XFI XFO PO APO COM 

风盘风机速

度

2 
风盘水阀控
制

3 
房间温度和
设定

4 
空调控制面

板

5 照明控制

6 房间照度

7 
照明控制面

板

8 水表

9 气表

10 电表

11 热表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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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S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备材料一览表

表 S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备材料一览表
控制系统主机设备

输入输出 IO 配置

序 设备 编 型 位 描
号 名称 号 号 IIP 回P IPO IDPO PPO XPO D1PO APO DAPO ZM CZ CBC COM 置 述

智能一
体化
中央控
制柜
智慧城

2 市接口
主机柜
第二方

3 系统接
入主机
柜

4 
网络交
换机

5 集中电
源柜
楼层综

6 J口~ 

电源柜

7 
楼层配
电柜
楼层辅

8 助控制
柜
办公区

9 域控制
箱

10 
会议室
控制箱

11 
厅堂控
制柜

12 
客房控
制箱

13 
风机控
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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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两用风
14 机控制

柜

15 
空调箱
控制柜
新风机

16 组控制
柜

小型吊
17 装空调

控制柜
景观照

18 明控制
柜

19 电梯控
制柜
多用户

20 控制层
箱

负荷检
21 测发布

控制柜

热力站
22 辅助控

制柜

23 
锅炉
控制柜

24 换热器
控制柜
冷水机

25 组控制
柜

蓄冰机
26 组控制

柜
燃气机

27 组控制
柜

二次循
28 环泵控

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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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太阳能
29 热水控

制柜

30 
补水泵
控制柜

31 
输水泵
控制柜

32 
给水泵
控制柜

33 
排水泵
控制箱

34 
照明控
制箱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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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控制系统末端设备

接口类型

序
设各名称

数 编 型 干 ,A 复口 电 线位 描
号 量 号 号 。～ 4~ 结

24VA 220V PT PT RS 源 缆置 述
lOV 20mA 

点
DC AC 100 1000 总 485 

结

1 
室外温湿
度传感器

2 
室内温湿
度传感器
风管管道

3 温湿度传
感器

4 
风管压力
传感器

5 风管流量
传感器

6 
防冻传感
器

7 
差压传感
器

8 调节风阀
执行器

9 开关风阀
执行器

10 
调节水阀
执行器

11 
开关水阀
执行器

12 
水管压力
传感器

13 
水管温度
传感器

14 
水管流量
传感器

15 
水流开关
传感器

16 
透水传感
器

17 
水位传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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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

控制系统末端设备

接口类型

序
设备名称

数 编 型 干
复 电 线 位 描

号 量 号 号 。～ 4~ 结
24VA 220V PT PT A 口 RS 源 缆 置 述

IOV 120mA 点
DC AC 100 1000 总 485 

线

18 
复合节能
传感器

19 可编程面
板开关

20 
盘管空调
控制器

21 
照明控制
器

22 
窗帘控制
器

23 VAV 箱控
制器

24 
→氧化碳
传感器

25 一氧化碳
传感器

26 
空气质量
传感器

27 
液晶触摸
屏

28 
就地控制
按钮盒

29 热量表

30 水量表

31 电量表

32 燃气表

33 泊量表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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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T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工程量一览表

表 T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工程量一览表

序号 工程量名称 数量 描述

中央控制主机安装

2 中央控制主机调试

3 系统平台软件安装与调试

4 工艺控制软件安装与调试

5 实时数据库点位配置与调试

6 工程工具软件安装与调试

7 通信控制箱安装

8 通信控制箱调试

9 集中电源柜安装

10 集中电源柜调试

11 综合电源柜安装

12 综合电源柜调试

13 智能一体化控制箱安装

14 智能一体化控制箱调试

15 智能一体化控制柜安装

16 智能一体化控制柜调试

17 控制模块安装与调试

18 传感器安装与调试

19 执行器安装与调试

20 工艺单元系统单点调试

21 工艺单兀系统调试

22 工艺单兀试运行

23 全系统联动调试

24 全系统试运行

25 控制电缆敷设

26 设备接线测试

27 通信电缆、光缆敷设

28 通信线路测试

注：本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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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规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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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标准

0822/JT 162-2016 

条文说明

2016. 长春



制订说明

《建筑设备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设计标准》 DB22/T 162-2016, 

经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11 月 21 日第 429 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有关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用

情况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建筑设各监控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

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

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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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智能－体化监控系统是智能建筑建设、智慧城市评价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建筑设备和环境为对象进行测量、监视、持制

和调节，对于保证室内工作条件、设备运行安全、合理利用资源、

节省能耗和保护环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能一体化监控系

统对多个控制系统进行了整合，便于将来设备系统的维护、管理和

操作。

1.0.2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

则》 GB 50352”2005 的规定，民用建筑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

大类。其中公共建筑又可分为办公建筑、科研建筑、文化建筑、医

疗建筑、商店建筑、服务建筑、体育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等。

1.0.3 建筑设备为建筑物提供适宜的室内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同时，

需要在运行过程中持续消耗能源，合理选择监控系统，可以方便运

行操作和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筑设备运行安全、稳定、节能和

环保，对实现我国建筑节能目标和推动绿色建筑发展作用显著。

现今社会己进入网络时代，为使控制系统不落后，降低升级

换代的成本，故要求控制系统应具有可升级功能，同时为适应建筑

功能改变的需求，要求其具有可扩展性和开放性。

1.0.4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除执行本规范外，还需执行

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包括：安全、卫生、节能和环保

等方面，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给水排水和建筑电气等专业，智能

建筑、信息系统、建筑电气的工程设计、施工、检验和验收等阶段

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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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且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建设目标就是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和

设备的运行要求。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对建筑能效等级

也有了相关的要求，如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的星级评定，这也是工

程建设目标中需要考虑的部分。

3.0.2 本条叙述了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完成的功能内容，较常规要

求多了负荷控制及智慧城市接口功能。负荷控制是指用电侧控制系

统能根据配电侧的电力供应状况，主动地调整用电负荷，自动的错

峰运行，从而力求使用电负荷维持在相对较低、比较平稳的水平上。

由于电能不能储存，发电侧与用电侧需保持平衡，所以用电系统的

无序和随机使得发电系统始终要保持供过于求的状态，多余部分还

要设法消耗掉。负荷控制能有效地缓解发电与用电的矛盾，提高电

能的利用率，从而提高建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智慧城市是我国城市新的建设要求，城市离不开建筑，建筑通

过接口和城市平台融为一体，智慧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建筑应

设置智慧城市的接口系统，通过该接口系统智慧城市平台才有建筑

的能源、安全、环境、设备等大量的数据基础，从而能够支持更宏

观的智慧应用，通过该接口，建筑内的设备在进行控制的时候就可

以获取城市的基础数据资源，比如室外的实时温度、湿度、光照等

数据。城市应急消防、安防等预警、指挥系统也都需要建筑内部数

据资源的支撑和互动，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智慧城市接口进行解

决。

3.0.3 通常，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安装于被监控设备现场的附

近，人机界面用于与使用人员进行交互，数据库可实现数据存储和

提供查询等操作管理，上述设备通过通信网络和接口连接，再配以

电源等辅助设施就构成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人机界面和数据库

（需要时还有打印机等外围设备）可以分散布置在通信网络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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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合在计算机上集中安置于监控机房。随着计算机芯片的微型

化，不仅控制器内安装有计算机芯片，内置计算机芯片的传感器和

执行器的使用也越来越多。

3.0.4 由于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是多种控制系统的整合，涵盖了现

阶段各种单→控制系统的所有功能，维护管理成本低，故设置了智

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不建议再设置其他控制系统，避免重复投资。

3.0.5 本条主要是从可靠性方面进行考虑。控制系统和设备同样会

出现故障、异常等现象，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设备失效的情况下会影

响多大的范围，当然这个范围越小越好。按照工艺单元和功能区域

进行独立的供电和控制是电气可靠性设计的基本思想。

3.0.7 本条要求智能一体化控制设备应采用模块或模组化的结构，

便于部件的标准化和维护、更换、保养。设备的标准化是系统产品

可用性的重要保障。

3.0.8 多种类接口、多协议数据的交换是智能→体化监控系统最大

特点，也是工程当中的实际需求特点。这个特点很好地适应工程的

实际需求，不再需要一个个独立的系统来实现，很多功能都会很容

易得到实现。

3.0.9 本条对复合功能总线的使用做了规定。 一般控制系统中的

现场总线是一种工业数据总线，它主要解决工业现场的智能化仪器

仪表、控制器、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间的数字通信以及这些现场控

制设备和高级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现场总线有简单、可

靠、经济实用等一系列突出的优点，因而应用越来越广泛。

一般的现场总线解决了总线节点设备间的通信问题，在工程中

还要考虑总线节点设备的自身供电问题和节点设备所连接的负载

设备供电问题。比如多个阀门控制器通过 RS485 总线连接成控制

网络，设计时除通信总线外，还要考虑阀门控制器本身的直流 24V

（或其他电压等级的交流或直流）供电线路和驱动阀门电机的

220V 交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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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监控中，盘管空调的控制总线、单灯控制的照明控制

总线、空调的传感器和阀门控制总线、环境监测的传感器总线等流

水线形式的监控系统往往需要设备通信、设备供电、通讯供电三条

总线来实现。

复合功能总线是一种将传统的设备通信、设备供电、通讯供电

三条总线融合为一条总线，并能同时实现每个节点的设备通信、设

备供电和通讯供电三项功能的复合多功能总线系统。复合功能总线

能减少控制系统的配管、配线工程量，并能有效的解决工程中的抗

共模干扰问题。在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和控制系统的整体性能方

面都有一般现场总线所不具备的突出优势。

建筑工程中的风机盘管空调，照明灯具，新风、空调系统的传

感器、阀门，热力系统的传感器、阀门的控制都宜采用复合功能总

线来实现监控功能。

3.0.10 本条对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采用直流电源时的电压等级做

了规定。

3.0.13 应用软件是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条

是为了解决工程中软硬件分离的情况，特别是在设备采购的时候往

往出现重硬件轻软件的情况，而工程的整体运行效果更多的是由系

统软件来决定的。设计院在设计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时候还需同

步做软件功能、控制联动逻辑关系设计。

3.0.14 本条明确了工程设计中需要提供的监控范围、监控点位、

设备材料和工程量清单的参考格式。便于辅助工程施工、采购、造

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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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自带控制单元的设备纳入系统时，都需要提供标准电气接口

或数字通信接口，接口的形式和内容应保证监控功能的实现。标准

电气接口提供 4mA～20mA、 ov～lOV、无源干接点和脉冲等电气

信号。数字通信接口采用开放通信协议传输相关数据信息，常用的

有 RS485 、 RS232 、 RS422 、 RJ45TTL、 TCP 或 IP 、 OPC、 BACnet、

CAN、 KNX、 ODBC、 ModBus、 LonTalk、 ZigBee、 WiFi 等。采用

数字通信接口时，只需通过一个接口就能容易地获取被监控设备的

多项运行参数和下发各种控制指令等，不需重复设置监测传感器，

还可解决系统传感器难以安装在被监控设备内部的问题，而且数字

传输可靠、抗干扰能力强，施工调试方便，推荐有条件时采用。

4.1.2 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需要根据被监控设备种类和实际项目

需求进行确定。

暖通空调设备的控制和调节需要根据管路上的温度和（或）或

压力等参数进行，且被监控设备之间具有能量和（或）或流体的交

换，通常需要进行统→的自动控制，监控内容通常包括第 1～5 款。

供配电设备一般自带专用控制单元，电梯和自动扶梯属于特种

机械设备，也自带专用控制单元，监控系统的监控内容往往只有第

1 款和第 2 款。

给水排水设备中生活热水的热源往往与暖通空调中的热源统

一考虑，照明控制也与空调设备的运行和优化节能有关，通常纳入

系统进行远程控制，有条件时也可以实现自动控制，因此监控内容

通常包括第 1～3 款，有条件时也包括第 4 款和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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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监测功能是指对环境参数和设备状态等物理量进行测量，并

根据需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其目的是随时向操作人员提供设

备运行、室外环境和室内控制参数等情况。这是一项基本功能，也

是其他四项功能的基础。本条提出监测遵守的基本原则，具体的监

测点详见后面各节的要求。

4.1.4 实现报警和安全保护是必备的基本功能。对于涉及设备本身

故障和对设备运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项目，监控系统需发出警报

并同时执行停止本设备及相关联设备的动作：根据使用需要，可以

在现场或监控机房发出声、光等警示，在人机界面、操作人员手机

和电子邮箱等处收到信息。对于运行参数超限等情况，监控系统也

需发出警报，但不一定要求进行设备启停等操作。

4.1.5 实际工程中一般在被监控设备附近的一体化控制箱（柜）上

设置“手动或自动”转换开关及就地手动控制装置。为保障检修人员

安全，在“手动或自动”转换开关为“于动”状态时，设备的远程控制

指令无效。因此，被监控设备的“手动或自动”转换位置和开或关状

态都是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特别是前者更是实现远程控制功能的

重要条件和安全保障。

为保障设备运行管理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对于通过人机界面

的人员身份信息（ID）的具体的操作指令，均需进行记录，并具有

相关保存时长等要求。

4.1.6 对设备的自动启停功能，监控系统需能做到设备启停和工况

转换时相关设备的顺序启停控制或执行器状态的调节、根据使用时

间表进行设备的定时运行控制。相对于“自动调节”功能而言，配置

硬件的 CPU 要求较低、软件编程简单，容易实现。

4.1.7 自动调节功能需要根据控制算法预先编制好软件程序，对

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均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设定工况和调节目标

后，就可以根据预定的算法自动进行设备调节，无需人员干预，管

理方便并可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如能采用优化的控制算法则可有助

于运行节能，这是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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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冷热源系统监控

4.2.1 给出了冷热源系统监控应能具备的监测内容，其中：第

1 、 2 项，如采用与冷水机组或热泵自带控制装置通信的方式，则

可通过数字通信接口得到其监测数据：当无法采用与冷水机组或

热泵通信的方式，则需要在系统单独设置监测点。第 3 工页，对于

锅炉房的热工监测与控制还需执行国家相关现行标准规范的规

定。

4.2.2 给出了涉及设备故障和对设备运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项

日。

4.2.3 给出了冷热源系统监控要求具备远程控制功能时应遵守的

规定。第 3 项关于冷水机组或热泵和锅炉的远程控制，一般情况下

该类设备自带控制单元、其启停需要检测水流、压力和内部元件加

减载等保护过程，同时要求远程控制应通过其自带控制单元实现。

自带控制单元的标准配置中会提供远程启或停的干触点信号，也可

以选择配置其开放数字通信接口，根据本标准第 4.2.1 条推荐有条

件时采用后者，可以同时得到监测参数和故障报警信息等。

4.2.4 给出了冷热源系统监控要求具备自动启停功能时应遵守的

规定。第 1 项出于对冷或热源设备运行的安全保护，即冷水机组启

动时，冷却塔风机、电动水阀、冷却水泵、冷冻水泵要提前开机，

而停机时则应按相反顺序进行。第 2 项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时间确

定，如每天定时上下班的写字楼，要求冷热源设备也能自动定时开

启和关闭，有利于设备的运行节能。

4.2.5 给出了冷热源系统监控要求具备自动调节功能时应遵守的

规定。第 1 、 2 项的目标参数和调节范围与被监控设备类型和水系

统形式有关，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第 3 项工况修改后可白动进

行设备和管路的切换。第 4 项的设定和修改可发送给冷热源或水泵

进行运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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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给出了工程项目中较常采用的优化控制功能，推荐有条件时

选用，根据实际项目需求和设备配置情况确定。第 1 、 2 项关于水

泵和冷却塔风机的运行参数和转速的自动控制原则是让设备运行

尽可能处于高效区。第 3 项需要注意的是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的

运行台数和供水温度自动调节功能只能通过数字通信接口方式实

现。第 4 项冷热源机房通常设置多台并联的设备，从维护角度要求

各台被监控设备的累计运行时间相近。

4.3 通风设备及空调末端监控

4.3.l 本条给出了空调机组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设计时应根据监

控范围、监控内容和设备配置情况加以确定。以工程中常见的应用

于大空间的两管制、单盘管、无加湿、定速运行的单风机空调机组

为例，其主要包含以下监测信息：送风温度、回风温度、新风温度、

新风阀开度反馈、回风阀开度反馈、过滤器压差开关、风机状态反

馈、风机子或自动状态等。

普通舒适性壁调一般不设置加湿器，关于回风、新风、送风等

空气湿度参数均无需监测。若过渡季自控策略是根据恰值判断进行

新风量的控制，则需要增加相应的新风湿度传感器。

对于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应设置盘管防冻保护，当盘管

处的温度低于触发阑值时，防冻位置会改变，监测到该报警状态并

启动执行自动保护，即连锁关闭风机和新风阀并开大热水阀，同时

在监控机房的界面发出报警信号。

4.3.2 本条给出了新风机组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新风机组与壁调

机组的监控功能类似，主要区别在于送风温度设定值需要根据与风

机盘管或其他末端设备承担室内空气的比例来确定。

4.3.3 本条给出的是纳入监控范围的网络型风机盘管应具备的监

控功能。通常情况下，房间内的风机盘管往往采用专用控制器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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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根据《公共建筑节能条例》，对用于公共区域的风机盘

管，应进行室温设定值的限制，需要考虑采用技术措施达到该要求。

风机盘管保证室内温度可以采用风机启停、档位、转速和水阀

开关、开度等不同的控制方式。采用水阀控制时整个水系统为变水

量系统，仅采用风机启停控制时对提高房间的舒适度和实现节能是

不完善的，因此从节能、水系统稳定性和舒适度等方面出发，推荐

采用风机和水阀共同控制。

4.3.4 本条给出了通风设备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有可燃、有毒等

危险物泄露的事故通风控制需遵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

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 的相关规定。

4.3.5 本条给出了暖通空调部分其他监控功能设计的规定。设计时

应根据监控范围、监控内容和设备配置情况加以确定。

4.4 给排水系统监控

4.4.1 本条给出了给水设备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当建筑物顶部设

有生活水箱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箱液位，其高、低 I 值宜用作

控制给水泵，高、低 II 值用于报警并连锁相关设备动作。

当建筑物采用变频调速方式控制给水系统时，应设置压力变送

器测量给水管压力，设置变频调速装置调节给水泵转速以稳定供水

压力。

4.4.2 本条给出了排水设备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当建筑物内设有

污水池时，应设置液位计测量水池水位，其高、低 I 值宜用作控制

排污泵启停，高 II值用于报警并启动主泵和备用泵。

4.4.3 本条给出了其他监控功能设计的规定。设计时应根据监控范

围、监控内容和设备配置情况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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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供配电系统监测

4丘1～4丘6 给出了供配电系统应该具备的监测功能。供配电系统

一般白带控制单元，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一般只对其监测，而不控

制，设计时应根据监测范围和监测内容情况加以确定。与消防相关

的监测内容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的相关规定。

4.6 照明系统监控

4.6.l~ 4.6.6 给出了照明系统应该具备的监控功能。照明系统是建

筑物的能耗大户，采用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不仅能满足理想的控制

需求，而且也能取得很好的节能效果，但如果建筑物中所有的照明

回路都采用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进行设计，则会造价太高，性价比

不好，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功能房间，例如办公室等场所，采用传统

的墙壁开关就近控制方式，简单方便，造价低：但对于公共区域，

由于设计的灯具数量多，样式多，控制要求复杂，采用智能一体化

监控系统更加便于管理。

4.7 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监控

4.7.1~ 4.7.3 给出了电梯和自动扶梯系统应该具备的监测功能。该

系统一般自带控制单元，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一般只对其监测，而

不控制，设计时应根据监测范围和监测内容情况加以确定。

4.8 能耗监测管理系统

4.8.1~ 4.8.4 仅给出了智能一体化监控设备应具有能耗监测方面

的基本功能和数据接口的软硬件条件。具体设计应满足现行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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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程》 DB22/T1957 的相

关要求。

4.9 电力负荷控制系统

4.9.1~ 4.9.10 给出了主动负荷控制的具体实施方法，设备以及设

备特殊用电需求状态时的电能需求级别。给出了典型的根据总负荷

率调整用电需求级别的方法。在软件计算时，首先应设定设备自身

的需求级别，然后根据当前的变压器的负荷率和峰平谷时间段，调

整自身的电能需求级别，之后根据调整后的需求级别进行加载或卸

载负荷。这样就能自动的实现启停台数控制、变频器转速控制、启

停回路等控制。主动负荷控制区别于传统的被动负荷控制，由于被

动负荷控制是通过拉闸限电的方式实现控制，现在又把停电定位成

事故，所以正常情况下，被动负荷控制是不允许的。而主动负荷控

制能有效地将负荷控制功能融于正常的控制逻辑中，不对正常的设

备控制有负面影响。

用电需求级别本标准分为 6 级，根据用电设备对建筑物所产生

的结果和建筑物对用电设备的依赖程度由低至高按 0、 1 、 2、 3 、 4、

5 级进行排序，按用电需求级别进行相应的负荷控制，以达到节能

的目的。具体级别划分建议如下：

。级用电需求：达到或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的各类参数、指标数

值的：

1 级用电需求：偏离国家标准要求的各类参数、指标数值

5%～20%以内的：

2 级用电需求：偏离国家标准要求的各类参数、指标数值

20～40%以内的：

3 级用电需求：偏离国家标准要求的各类参数、指标数值

60～80%以内的。

4 级用电需求：偏离国家标准要求的各类参数、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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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00%以内的。

5 级用电需求：为保证和满足建筑物基本正常运行或发生火

灾、事故等状况下的用电需求，为刚性必保用电需求。

具体设计时，设计人员可结合工程的性质、需求、重要性进行

调整，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4.10 智慧城市接口系统

4.10.2 给出了集成系统级别、子系统级别和终端设备级别的三种

与智慧城市平台接口的方式。接口系统一般支持云实时数据库连接

功能，可以实现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共享发布和预定采集。随着

物联网在我国的推进和普及，越来越多的终端设备能直接具备云平

台的接口功能。三种方式中，设备层的接入性能较子系统级别和集

成系统级别的稳定可靠，是未来的主流方式。

4.10.3 给出了建筑物应通过接口提交的实时数据，包括能耗数据、

安全数据、设备数据、环境数据以及设备的运维保障性数据和服务。

4.11 管理功能

4.11.1 一般情况下，当建筑物管理部门有专职人员进行运行操作

时，需要设置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以便于了解室内外环境参数和

设备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并可操作修改其启停状态及参数设定值

等。该人机界面的设置位置需要考虑管理方便和尽量靠近大型被监

控设备。根据建筑功能、运行管理和设备机房设置等不同要求，可

设置有中央管理工作站、操作分站等监控机房。随着网络技术的应

用，可能由专业运行维护人员进行远程操作管理，则可不在建筑物

内设置集中监控人机界面。

4.11.2 对集中监控人机界面和数据库的要求：

1~ 4 监控系统应实现的基本功能。需要根据管理要求，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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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进行本标准第 4.2～4.9 节中各类信息的显示。

5 为方便设备管理，在有条件时推荐进行相关信息的存储和

显示。

6 由于管理功能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内的软件实现的，而软件

在运行中受到干扰会使程序失控，造成系统安全的隐患，推荐有条

件时采用自动恢复技术使程序正常执行。干扰引起程序失控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干扰改变了 CPU 中程序计数器的值，或者改变指令转

移条件。程序自动恢复技术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及时发现失控，

然后是将程序恢复正常运行，实现方法可采用安全软件和硬件的自

动恢复技术。

4.11.4 关于监控系统安全措施的配置原则：

1 用户的操作权限是指系统具有集中统一的用户注册管理

功能，井根据注册用户的权限，开放不同的功能。权限级别至少包

括管理级、操作级和浏览级等。

2 监控系统可以统→通过防火墙和防病毒系统与外界连接，

以保证整个监控系统的数据安全及可靠工作，不是监控系统内的每

个设备都需具备此项功能。

3 冗余设计包括采用双机备份及切换、数据库备份、备用电

源及切换、通信链路的冗余及切换、故障自诊断和事故情况下的安

全保障措施。

4.11.5 监控系统与相关建筑智能化系统之间关联监控的设计要

求。例如可根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人员进出和区域内人数统计的

信息，联动控制相应区域的照明和空调设备，无需单独设置人员占

位传感器，降低造价，且有利于建筑的运行节能。

被监控设备应优先执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出的关联指令，是

保障人员和公共财产安全的基本要求。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关联

监控，工程中的做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监控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置接口，当接收到火灾信号时，监控系统运行火灾模式，进行

相关通风机、防排烟风机和电动防火阀等设备的启停控制、消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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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和非消防电梯的回降控制、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等的控制，

在地铁环控工程和国外的智能建筑工程中采用。第二种是目前国内

民用建筑工程采用的，监控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各自独立，火

灾时非消防设备均切断电源，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进行相关设备的

控制，需要被监控设备在电气控制回路和供电的设计上要具有切换

功能。

4.11.6 智能化集成系统是各建筑智能化子系统的集成平台，监控

系统应为其提供监测的各种信息，并可接受其操作指令。

4.11.7 监控系统监测的数据较多，可以根据需要提供给相关智能

化系统。根据《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条例》，公共区域的温度和能耗

等信息可能需要进行对外展示，如提供给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而

各设备的运行时间表、性能参数、运行时间和能耗累计等数据，可

提供给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和物业运营及管理系统等，为其设备管理

和经济核算提供依据。

4.11.8 随着我国建筑节能的深入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推

进城市级、省级和中央级的建筑能耗远程监测平台的建设工作，在

既有的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中，开展分项计量系统的建

设。而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的设备能耗监测，监测对象更加明确，

可以为其分项能耗的统计提供基础。对于新建建筑，按照本标准第

4.8 节的规定进行设计，不仅可以实现被监控设备性能核算的功能，

也可以减少能耗监测传感器的重复设置，实现能耗监测平台的基础

数据采集。但监控系统的使用对象是建筑物（群）的使用单位，而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的使用对象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行政管理单位，监控系统可为其提供基础数据，而平台的统计分析

功能仍有其特殊需求，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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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配置

5.1 一般规定

5.1.2 2 选用产品时，应注意其性能和运行稳定性要符合使用环

境的电磁兼容要求，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通用标准》 GB/T

17799 有相关规定。产品的电磁兼容性包括抗扰度和发射两方面，

使用环境分为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以及工业环境两类，相关标

准有：《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试验》 GB厅 17799.1，《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试验》 GB/T 17799 .2，《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工业

环境中的发射》 GB/T 17799.3，《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 GB/T 17799. 4 。

5.1.4 本条列出了系统配置文件的全部内容。在实际工程中，往往

是由不同的单位在不同的设计阶段按不同设计深度规定分别提供

相应的文件。

1 包括工程概况、工程范围、设计依据、遵循的标准、系统

功能及配置概况、防雷及接地保护、系统施工要求、设备材料安装

要求、与相关专业的技术接口要求及专业配合条件、施工需注意的

主要事项等内容。

2 包括系统总体构成图、控制器的区域分布位置、控制器与

监控对象之间的关系、被监控设备的编号及数量、系统主要设备型

号及数量、设备编号及编号规则、设备供电方式、自带控制单元的

接口和设备的连接方式、线缆的规格等；还包括配电系统图，含监

控机房、现场控制器箱和现场设备等的配电设计内容：防雷接地系

统图，含防雷设备的设置位置及安装要求、系统接地的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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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括被监控设备的类型、监控点的设置、监控点的类型以

及控制器的配置要求等。

4 包括监控对象、监控对象所处位置、监控数量、监控内容、

控制器编号和控制器箱编号等。

5 包括该层平面上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相关设备的安装位置、

设备编号及连接方式：线槽和管路的规格数量、走向、敷设方式：

线缆的回路编号、规格数量、敷设方式和走向，各种编号的规则说

明。室外管线的平面图还包括埋设深度、与其他管线平行和交叉的

坐标、标高等。

6 详细的设备安装布置图，标注传感器、执行器等安装位置

尺寸和安装要求等。

7 监控机房、坚井内的控制器箱（柜）、机柜和操作台等设备

的布置，标注箱、柜的编号及尺寸，布置的空间尺寸。

8 包括主要设备材料的名称、型号或规格、数量及品牌。

5.2 传感器和执行器

5.2.1 传感器配置的基本原则：

1 应根据各项功能中对测量内容的要求确定传感器种类：所

选取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不能小于各项功能需要中要求的“测量范

围”或“取值范围”，传感器的取值范围应包括相应安全保护功能中

的“触发阔值”：所选取的传感器精度应不低于各项功能中“测量精

度”、“记录精度”和“累计精度”；应综合考虑各项功能对“允许延时”

的要求，确定传感器的灵敏度。影响延迟时间的因素包括传感器测

量需要时间，以及网络传输及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应选取测量时

间足够短的传感器，以保证参数测量可以在功能要求的允许延时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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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来样周期为例，本标准第 4.3.1 条文说明中空调机组的送

风温度，监测功能要求显示允许延时为 30s、记录周期为 900s、自

动控制功能要求采样和计算周期为 10s 时，选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应

以 10s 为周期进行采样，并保存于数据库中，供各功能模块调用。

3 开关量检测简单可靠且造价较低，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

下推荐优先采用。

4 标准电气接口指 4mA～20mA、 OmA～20mA、 ov～lOV、

无源干接点、脉冲等电气接口信号。通信协议兼容，指从物理层到

应用层的全部协议，操作系统和传感器、执行器之间都可以互相理

解信息。不特别要求一定是某种协议，只要求监控系统和传感器、

执行器能够互相兼容。实现兼容的方式： 1 ）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

系统是同一个提供商，其私有协议兼容。 2 ）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

器都采用某种开放协议互联。但需要注意是从物理层到应用层都相

同。 3）双方协议不兼容，采用第三方网关，实现通信协议转换。

5 本标准第 4 章功能设计中的精度要求是对测量参数的总体

要求。对于提供标准电气接口的传感器，应综合三个环节的精度：

敏感元件的传感器与变送、标准电气信号的传输和模拟输入或数字

输出通道的转换。标准电气信号的传输精度与信号类型、传输线缆

的规格和长度等因素有关；模拟输入或数字输出通道的转换精度与

模拟处理和数字转换的技术性能有关。对于提供数字通信接口的传

感器，应综合两个环节的精度：敏感元件的传感和输入／输出的转

换。因为此类传感器以通信方式传递数据，所以无需考虑电气信号

传输衰减的影响。

5.2.2 温度、湿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细化了相关要求。

1 插入式风道和水道温度传感器的探头长度有不同规格，应

根据管道尺寸合理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水道温度探头长度接近

管道半径，风道温度探头长度接近插入方向的风道尺寸一半。

6 为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的要求，因该类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较低，所以只在安装位置受限或改造工程等情况采用。例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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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入口处测量人体温度可采用红外传感器；对正在运行使用中的

设备管道采用管外贴敷式传感器，可避免管道打孔，需要注意做好

保温。

5.2.3 关于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需要注意：

5 空气处理设备内部局部阻力部件较多，不同功能段分别处

于正压或负压段，压力变化剧烈不易稳定，不宜设置压力传感器。

5.2.4 在监控系统中，比较常见的气体传感器有测量服务区域空气

质量的 C02传感器、测量车库空气质量的 co 传感器、测量锅炉房

燃烧是否充分的 02传感器、测量 NH3 制冷机是否有泄漏的 NH3传

感器、测量手术室麻醉气体的 N10 传感器等。这些气体中， co 和

N岛的密度低于壁气，容易积聚在房间上部：其他气体的密度高于

空气，容易积聚在房间下部。因此设计时应在合适高度考虑预留出

安装位置。

5.2.5 流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要求：

3 一般情况下，不同流量计对安装位置前后的直管段有不同

的要求，考虑到有弯管流量计可以安装在弯头部分，提醒注意安装

条件。

4 推荐选用低阻产品，有利于水泵节能。

5.2.8 2 监控系统配置的传感器，对于自动调节有重要参考作用，

推荐在有条件情况下选用有瞬时值输出的传感器，如冷量或流量的

数据，可用于制冷机组或水泵等设备的台数控制。而对于公共建筑

能耗远程监测系统，要求采集能耗的累计值，有利于减少计算误差

和应对网络传输故障。

5.2.9 执行器配置的基本要求。

1 在配置执行器时，应根据安全保护、远程控制、自动启停

和自动调节功能中“动作”确定执行器的种类。应根据监测和自控功

能中的对参数测量、监控、记录的要求，确定执行器是否需要有反

馈信号，以及执行器反馈信号的种类。应根据安全保护和自控功能

中对设备动作方式的描述，以及自控功能中被监控参数的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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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定执行器的调节精度。应综合考虑各项功能对“允许延时”

的要求，确定执行器的动作时间。影响延迟时间的因素包括执行器

动作时间，以及网络传输及监控系统的响应时间。应选取动作时间

足够快的执行器，以保证设备动作可以在功能要求的允许延时内完

成。

3 本标准第4章中的调节精度要求是对自动调节动作的总体

要求。对于提供标准电气接口的执行器，应综合三个环节的精度：

数字输入／模拟输出通道的转换、标准电气信号的传输和执行元件

的动作。数字输入／模拟输出通道的转换精度与模拟处理和数字转

换的技术性能有关：标准电气信号的传输精度与信号类型、传输线

缆的规格和长度等因素有关。对于提供数字通信接口的传感器，应

综合两个环节的精度：输入／输出的转换和执行元件的动作。

5 为了保护执行器的电机，通过机械限位和电气限位等装置

防止损坏。

5.2.10 阀门执行器配置的基本原则。

1 关于通断阀的应用条件。在关断状态下，通断阀比调节阀

的泄漏量小，更有利于设备运行安全和节能。

2 关于调节阀的选择。对于连续调节的要求，通常采用 AO

控制方式的调节阀来实现；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采用双 DO 控制

方式的调节阀或者无触点电子开关通过高频脉冲信号控制启停时

间的方式实现。

3 为避免阀门关闭不严或打不开，应按管道工艺设计要求确

定阀门的最大允许压差，选择阀门执行器的输出力（矩）时也要保

证在该压差下能够正常工作。

4 选用调节阀需要确定其流量特性和口径。调节阀的工作流

量特性应能够补偿被监控对象放大系统的变化，使整个控制回路的

总开环放大系统不变。但是，在系统中由于管路及配件阻力的存在，

阀权度（调节阀全开时压力损失与调节阀所在管路的总压力损失之

比）不同，会导致阀门的工作流量特性与理想流量特性不同，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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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开流量特性方向畸变，可调比范围减小。调节阀的口径应根据被

监控对象要求的流通能力计算，需要知道设计流量和压差等参数，

口径选择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满足不了调节质量。

5 有条件时选择带有电源故障复位功能的阀门执行器，可以

在失电情况发生时将阀位维持原状态或复位为开或闭，需要根据阀

门所处管道的工艺要求来确定。

5.3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

5.3.4 一体化控制箱或柜内的硬件配置主要包含两方面：即配电模

组和控制器，配电模组的选用见本标准的3.0.7节，控制器的核心功

能是实现控制算法，包括安全保护和自控功能等的综合要求。控制

器的硬件配置，需要确定安全保护和自动控制功能等所有控制算法

分别在哪个硬件设备上实现。在本规范第4章功能设计中一项功能

描述用一段控制算法实现。配置时可以在同一个硬件设备上实现全

部控制算法，也可以将控制算法拆分成功能互不重复的多段算法，

分别装载在若干个硬件设备上。但是，同一段控制算法应只能装载

在一个硬件设备上。当自动控制算法装载在多个硬件设备上时，自

动控制功能由多个设备协作完成，这些硬件设备之间需要能相互通

信。

配置控制器硬件时，应遵循分布控制原则。某个被监控设备的

监控功能应尽可能通过安装在该被监控设备附近的控制器实现。不

宜将多项功能上不相关的控制算法集中安装在同一个控制器硬件

上，以避免通信网络故障等影响被监控设备的运行。

5.3.5 7 编程功能中包括能提供比例、比例十积分、比例十积分

十微分、开／关、时间、顺序、算术、逻辑比较、计数器等基本软

件功能：由基本软件功能组合成的高级控制算法。

5.3.6 3 被控设备包括冷热源主机、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冷却

塔、新风机组、壁调机组、送风机、排风机、阀门、电梯、自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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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和供配电／照明回路等。启停控制的接点→般为 220VAC 或

24VAC 继电器信号，优先考虑 24V 继电器信号，有利于做到强弱

界面分离，避免电击隐患。

以被监控设备为组合式空调机组的风机为例，监控内容包括运

行状态、故障状态、风机手动／自动转换位置和启停控制。对被监

控风机－体化控制箱（柜）的配置要求为： 1 ）风机运行状态反馈信

号由交流接触器的无源辅助触点引出（无源常开接点）； 2）风机故

障状态反馈信号由热继电器的无源辅助触点引出（无源常开接点），

当热保护继电器吸合时风机应自动停止； 3 ）远程／就地状态由转换

开关引出（无源常开接点）； 4）系统提供一对无源常开接点信号引

入风机的二次控制回路，当风机的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处于自动状

态时，自动控制风机的启停。

5.5 人机界面和数据库

5.5.1 “原示位置”或“操作摞”指向同一位置的各项监控功能，宜通

过同一个人机界面来实现。应根据监测功能中的测量范围、精度、

数据采用方式等，确定显示界面上数据的变化方法、精度和更新模

式。应根据远程控制功能中的“操作位置”和“允许延时”设计系统操

作界面上的手动控制界面。

5点2 应根据记录功能的各个项目设计数据库的内容。数据库的存

储能力应能保证每项存储数据连续记录时长都不低于记录功能中

“保存时长”要求。关于数据库存储容量的大小可采用下式计算：所

需存储空间＝数据容量＋索引容量，数据容量＝单条数据的尺寸×

保存频率×保存小时数×测点数，索引容量＝单条索引的尺寸×保存

频率×保存小时数×测点数 I 0.4，式中的 0 .4 是考虑 B＋树索引的利

用效率为 40%。一条数据记录可能包括数据点名（整型， 4 字节）、

时间秒数（整型， 4 字节）、时间毫秒数（短整型， 2 字节）、数值

（双精度数， 8 字节），总共 18 字节。如果实际工程中有 1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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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要求每 5 min 保存一条数据记录、保存时长为 1 年，则保存

数据需要的存储空间为： 18X12X8760X1000+18X12X8760X1000 

/0.4=6.62G 字节。

5.6 网络和接口

5.6.1 本标准中网络的作用是解决监控系统中分布在不同地点的

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和数据库的连接问题从而实现

资源共享的目的。目前主要应用的网络有现场总线、工业网络、用

户电话交换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移动通信信号室内覆盖系统等。

5.6.2 本标准中智能一体化控制系统应避免多层网络结构。因为控

制系统中，网络的层次越多，系统就越复杂，管理和维护起来困难，

整体的可用性就越差。采用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方式是自动化控制

系统的基本可靠性要求。一般除系统间的联动外，均不宜采用集中

控制的控制方式。

5.6.6 2 传输介质包括线缆型号及线缆端接方式。连接方式包括

物理层的线缆连接接口，例如以太网连接，串行通信 RS485 连接，

二次无源接点和转换设备连接等。

3 通信协议说明应包含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

传送步骤、检查纠错方式、身份验证方式、控制字符定义和功能等

内容的说明，并应包含样例。例如：串口通信协议应包含对连接方

式、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参数的说明：以太网通信

协议应包含对传输层协议、工作方式、端口号等参数的说明。

4 尤其注意与自带控制单元的设备之间的接口内容必须要

在该设备能提供的信号内容范围内来确定。

5 涉及接口工作方的责任界面：包括提供接口的位置、设备

的提供、线缆端接、提交文档、调试、测试、维护等工作的界面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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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为接口测试的文件。内容包括：测试链路搭建、测试用

仪器仪表、测试方法、测试结果评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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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节能设计

6.0.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建筑设备自动

化、智能照明、能耗监测等功能都是运行在这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无需额外的集成开销，就能达到资源共享。同时利用先进的控制技

术，可以优化设备或系统的运行，达到运行节能。

6.0.2 空调系统是建筑物内的耗能大户，适当地更改一下程序内的

运行参数，在不改变整体舒适度的前提下，却可以达到很好的节能

效果。

6.0.3~ 6.0.4 给出了照明系统的各种控制方式。照明系统是建筑物

内的耗能大户，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或组合，不仅能满足理想的控

制需求，而且也能取得很好的节能效果。

6.0.5 本条给出了给排水系统的节能运行方式。

6.0.6 本条给出负荷控制系统的节能运行方式。一二级负荷通常采

用两路电源，在末端或某个位置切换后再供电给用电设备。而这两

个供电电源分别取自两台变压器的低压母线段，一个为主用电源，

另一个为备用电源，当其中一台变压器负载率过高时，可将部分通

过转换开关电器主动从主用电源侧投切到备用电源侧，从而平衡两

台变压器的负荷。

6.0.8~ 6.0.9 给出了空调和冷源系统的节能运行措施。建筑物中空

调和冷源系统不仅能耗大，而且负荷变化也较大，设备若采用工频

运行，则损耗很大，但全部采用变频调速控制，不仅投资大，而且

会对电网带来大量的谐波污染，为了减少谐波损害，还必须增设谐

波治理设备。设计时可建议暖通专业采用工频设备与变频设备组合

的方式，既能达到节能要求，又能减轻谐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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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机房

7.0.1~ 7.0.4 给出了监控机房的设置要求，与智能建筑系统机房和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等要求相同，设计时可参考相关规范。为了减少

对建筑物功能房间的挤占，上述系统可以合用机房，这样也可以提

高设备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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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电源与接地

9.0.1 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对建筑物的用电设备不仅监视，而且要

控制。所以智能一体化监控系统本身能否安全运行至关重要。而首

要保障的就是电源，所以要求配备不间断电源系统。为了减少机房

内附属设备用电对监控系统设备可能造成的影响，监控系统设备和

机房附属设备不能合用末端配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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